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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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茲載列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及中國報章刊登公告如下，
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2年1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張晶泉先生、劉春林先生、葛耀勇先生、張東升先
生、劉劍先生、呂俊傑先生及趙立克先生；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速建先生、黃
顯榮先生、杜瑩芬女士及額爾敦陶克濤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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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900948           股票简称：伊泰 B 股     公告编号：临 2022-006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伊泰新疆能源有限公司向新疆

中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标的为新疆能源所属土地，房产，在建房产，厂外信息化系统，

固定资产办公设备，室外管网，室外景观、硬化，厂前区环路，围墙大

门及护栏等资产； 

 资产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81,468.00万元（含税）；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伊泰新疆能源有限公司向新疆中部合盛硅

业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2021 年 3 月 24 日，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

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停止推进伊泰新疆能源有限公

司伊泰甘泉堡 2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的议案。该项目停止推进后，公司计

划将控股子公司伊泰新疆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能源”）所属设备材料、

土地、房产以及地上在建的构建筑物等在内的资产按项目整体出售并将专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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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转让予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 200 万吨/年煤炭间

接液化示范项目。受国家宏观经济、能耗双控、碳达峰、碳中和以及煤化工产业

政策影响，可能导致按项目整体出售及专有设备材料转让短时期内均无法实现。 

2021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 月 11 日，新疆能源将部分资产在新疆产权

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开挂牌交易，未征

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鉴于新疆中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盛

硅业”）计划在甘泉堡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内进行项目投资，经乌鲁木

齐市政府引荐，合盛硅业对新疆能源所属土地，房产，在建房产，厂外信息化系

统，固定资产办公设备，室外管网，室外景观、硬化，厂前区环路，围墙大门及

护栏等资产有购买意向。为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优化资产结构，

及时回笼资金，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决定向合盛硅业出售新疆能源所属的

8 宗土地，总面积 6,898.47 亩；房产总面积 49,093 平方米；在建房产总面积

124,903.24 平方米；房产及在建房产面积合计为 173,996.24 平方米（最终面积以

不动产权证书中数据为准）；以及厂外信息化系统，固定资产办公设备，室外管

网，室外景观、硬化，厂前区环路，围墙大门及护栏等资产（以下简称“意向购

买资产”）。 

受 2021 年 5 月 31 日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

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的影响，园区内新上煤化工项目审批难度加大，对外整

体出售资产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同时，由于煤炭价格波动较大形成的不确定性和

煤化工产业政策影响，短期内极难寻得同行业交易对象。为提高闲置资产使用效

率，尽快回笼资金，经双方协商，合盛硅业意向购买资产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81,468.00 万元（含税）。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中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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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立国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 年 12 月 07 日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瀚海东街 2345 号管委会 8-05

室 

主营业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教育咨询服务。 

（二）股东情况 

合盛硅业为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盛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合盛股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上市，股票代码 603260。 
（三）因合盛硅业成立时间不足一年，其控股股东合盛股份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0,002,221,427.22 26,501,967,96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685,841,470.53 16,922,475,259.94 
 2020 年 2021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8,968,239,726.92 14,115,106,19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4,305,717.77 5,002,732,82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346,889,616.44 4,974,029,350.70 

（四）交易对方与公司的关系说明：公司与交易对方合盛硅业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新疆能源资产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新疆能源本次资产出售前后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元 

资产名称 出售前资产账面净值 出售后资产账面净值 

流动资产 2,104,252.48 2,104,252.48 
在建工程 2,696,286,945.22 2,065,460,532.92 
无形资产（土地） 364,566,991.66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251,992,449.67 182,606,440.14 
固定资产房产 208,898,515.84 0.00 
固定资产-办公设备 1,126,879.76 703,2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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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524,976,034.63 2,250,874,446.11 
说明:  

1.其他非流动资产变动值 69,386,009.53 元为预计留抵进项税，该金额以

资产出售后最终抵扣金额为准。 

2.新疆能源资产出售前账面净值合计 3,524,976,034.63 元，本次出售资产

账面净值为 1,204,715,578.99元，扣除留抵进项税 69,386,009.53 元后，剩余

资产账面净值为 2,250,874,446.11元。 

四、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标的资产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名称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摊销） 评估增减值 账面净值 

土地 409,087,531.56  44,520,539.90  191,914,105.66  364,566,991.66  
房产 341,155,644.97  81,741,332.32  -50,515,796.81  208,898,515.84  
固定资产办公设备 12,141,636.05  11,717,490.96  -485.90  423,659.19  
在建房产 641,294,399.47    -87,280,029.91  554,014,369.56  
厂前区环路 14,302,231.77    -4,110,652.73  10,191,579.04  
室外景观、硬化 27,808,700.32    -6,247,918.56  21,560,781.76  
围墙大门及护栏   10,546,195.94    525,772.06 10,546,195.94  
厂外信息化系统 28,092,677.94    -23,900,711.94  4,191,966.00  
室外管网   42,720,470.00     -12,398,950.00  30,321,520.00  
合计 1,527,149,488.02  137,979,363.18  -184,454,545.85  1,204,715,578.99  

评估增减值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月 20日出具的评估

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伊泰新疆

能源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价值所涉及的部分资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东洲

评报字【2021】第 0024 号）确定。 

根据四川蓉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蓉域”）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出具的《关于伊泰新疆能源有限公司挂牌出售资产评估值差异分析说明》，

四川蓉域接受公司委托对上述意向购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市场价值进行了初步估算，评估结果为 142,801.77 万元。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初步估算结果较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

146,563.12 万元减少 3,761.35 万元，差异率为 2.57%。四川蓉域本次初步估算

结果是基于目前取得的财务资料、工程资料及较短的时间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并

非最终确定的评估结论，待正式评估报告完成后，评估值不会产生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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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要求四川蓉域于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出具正式评估报告。 

权属状况说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五、定价依据 

（一）新疆能源伊泰甘泉堡 2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为煤化工项目，公

司停止推进该项目时计划对部分剩余资产按项目向煤化工企业整体出售。受

2021 年 5 月 31 日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

防控的指导意见》的影响，园区内新上煤化工项目审批难度加大，向煤化工企业

整体出售资产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此，新疆能源考虑将所属资产向非煤化工企

业出售，向非煤化工企业出售将导致相关资产无法发挥整体效能，折价率较高。 

（二）由于煤炭价格波动较大形成的不确定性和煤化工产业政策影响，园区

内新上煤化工项目审批难度加大，短期内公司极难寻得同行业交易对象；且园区

以新能源和优势资源深度开发利用为主，交易对象受限，截至本交易前，新疆能

源未寻得交易对象，导致相关资产需折价出售。 

（三）为提高闲置资产使用效率，加速资金回笼，盘活新疆能源所属资产，

降低财务成本，新疆能源为将所属资产尽快售出，需给予交易对方一定折让。 

（四）2021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伊泰新疆能源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新疆能源决定将部

分资产在新疆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开挂牌交易和通过寻求意向受让方出售。2021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 月 11 日，新疆能源按照新疆产权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

意向购买资产共进行三次公开挂牌交易，本次公开挂牌交易程序不违反法律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具体进展如下： 

 挂牌交易时间 挂牌金额 进展情况 

第一次挂牌 2021 年 12 月 28 日 

至 2022 年 1 月 1 日 

144,500 万元 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变更条件，重新挂牌。 

第二次挂牌 2022 年 1 月 2 日 

至 2022 年 1 月 6 日 

115,600 万元 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变更条件，重新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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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挂牌 2022 年 1 月 7 日 

至 2022 年 1 月 11 日 

92,480 万元 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项目终结。 

2022年 1月 11日，新疆能源收到新疆产权交易所《新疆产权交易所挂牌项

目信息反馈函》，新疆能源转让资产项目公开挂牌交易公告期届满，未征集到符

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最终以 92,480.00 万元终止挂牌。 

鉴于合盛硅业计划在园区内进行项目投资，经乌鲁木齐市政府引荐，合盛硅

业意向购买新疆能源部分资产。因合盛硅业所投资项目与新疆能源伊泰甘泉堡

200 万吨/年煤制油示范项目工艺路线不同，合盛硅业仅对新疆能源部分资产有

购买意向，新疆能源无法按计划将所属设备材料、土地、房产以及地上在建的构

建筑物等在内的资产按项目整体出售，导致意向购买资产折价率较高。基于交易

对方的唯一性，为尽快回笼资金，经双方协商，新疆能源决定以人民币 81,468.00

万元（含税）向合盛硅业出售意向购买资产。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上述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六、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主体： 

出让方（以下简称甲方）：伊泰新疆能源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新疆中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 

（一）转让标的 

甲方将公司土地、房产、办公室桌椅等办公经营性资产有偿转让给乙方。该

标的物的范围为坐落于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禾润街 2979 号的

6,898.47 亩工业用地，173,996.24 平方米的房产及办公室桌椅等办公经营性资产，

具体以双方确认的《财产交割清单》为准。 

（二）转让价格、价款支付时间和方式及付款条件 

1.转让价格 

含增值税合同总价为人民币捌亿壹仟肆佰陆拾捌万元整（人民币 81,468.00

万元）。 

2.价款支付时间和方式及付款条件 

乙方采用分期付款方式，通过银行转账或电汇方式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合

同生效之日起 5 日内，支付甲方合同总价的 50%；实物资产盘点交割完成，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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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5 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40%；土地权证变更手续完成

后 5 日内支付剩余的 10%。 

（三）产权交割事项 

1.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共同对标的资产进行盘点确认，核实无误后编制《财

产交割清单》，双方签字盖章。 

2.实物资产盘点并交割完成后，乙方即成为该转让资产的合法所有者，享有

并承担与转让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甲方则不再享有与转让资产有关的任

何权利，也不承担与转让资产有关的任何义务和责任。 

3.甲方将与转让标的相关文件资料编制《文件资料交割清单》移交给乙方，

乙方核验查收，双方签字盖章。 

4.甲方对其提供的上述表册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以及所提供表册与对应的

转让标的一致性负责，并承担因隐瞒、虚报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5.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土地证书变更登记手续，并为办理房产相关手续提供

必要的便利。 

6.乙方同意甲方在寻得存放地前，且不影响乙方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将未转

让资产无偿暂存在现存放地，存放时间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止；乙方同意甲

方无偿使用一定面积的办公和生活场所，使用时间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止。 

（四）转让税费负担 

产权转让过程中涉及的税费，包括交易费、契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增

值税。按照如下方式承担：交易费、交易合同的印花税由甲方和乙方各自承担，

房产和土地的契税由乙方承担，土地增值税、增值税由甲方承担。其他税费按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缴纳义务人分别承担。 

（五）违约责任 

1.合同生效后，甲乙任何一方擅自解除或终止合同，应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

约金伍仟万元，为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的，每逾期一天，应按逾期未支付价款 0.1%

的比例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由于一方的过错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过错的一方承

担违约责任，如属双方的过错，则双方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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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且违约金不足以补偿其经济损失的，违

约方应偿付守约方其经济损失的差额部分。 

（六）合同变更和解除 

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目的

无法实现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因合同变更或解除致使一方当事人遭受损失的，参照本合同第七条及有关法

律规定执行。 

（七）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履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相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可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

能解决的，向产权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八）合同的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肆

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

的，依照其规定。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一致，签定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九）其他及需特别注意事项   

甲、乙双方保证对其因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了解到的对方的任何商业信息、

资料（无论是书面或其他形式）承担保密责任，并不会以书面、口头或其他任何

形式向任何非本协议当事方透露，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有关监管机构的

要求进行披露的除外。如一方违反本约定，则赔偿因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七、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分析及后续安排 

（一）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合盛股份是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上市的公司，合盛硅业为合盛股份

的全资子公司。截至目前，合盛股份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和支付

能力，且双方通过协议明确约定了支付节点安排及违约责任，预计协议相关款项

无法收回的风险较小。 

（二）后续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事项，也不涉及公司股权转让等其他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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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出售资产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出售资产是鉴于新疆能源目前处于停止推进阶段，资产利用效率较

低。从长远角度考虑，本次出售资产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有利于公司尽快回笼资金，提

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该项交易预计将减少公司 2021 年利润总额 46,000.00 万元，减少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500.00 万元，具体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9 日 

 


